
湘教通〔2015〕号
 

关于做好2015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遴选、验收检查和年度考核的通知（预备）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加强我省高校学术梯队建设，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暂行办法>、<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教人字〔1998〕11号）有关规定，现就2015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以下简称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人选推荐遴选、验收检查和年度考核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该通知为预备通知，正式通知将于5月26日左右在省教育厅政务网公布并以OA的名义下发至各高校。因时间紧、任务重，请各高校收到预备通知后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一、推荐遴选安排

（一）推荐名额
2015年，全省计划面向全省普通本科高校和已接受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且合格的高职高专院校，遴选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人选200人（各校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1）。各高校应严格按照我厅下达的名额推荐。超计划推荐的不予受理。独立学院不单独安排推荐名额，由其所属高校统筹考虑。
为加强高校“两课”教师队伍建设，推荐名额为5人及以上的本科院校，应至少有一名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5年以上的在岗专任教师作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人选。
（二）推荐范围与条件
推荐范围为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在职在岗专任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优先推荐省级以上（含省级）重点学科、示范特色专业、重点实验室、重点课程，特别是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学科专业中的教师和科研人员。

推荐人选应具备以下条件：
1.思想表现和职业道德好，能积极奉献，团结合作；
2.有深厚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能熟练地掌握现代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成绩突出；
3.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科研能力较强，初步明确学科、专业主攻方向；
4.年龄在40周岁以内（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
5.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同时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三）推荐遴选程序
1.学校根据本通知规定的推荐范围和条件，结合本校实际，初步确定选拔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学科、专业；
2.学校在广泛听取有关学科、专业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初步确定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候选人，并由两名副高级以上（含）同行专家进行推荐，填写《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表》；
3.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候选人及其推荐材料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或其他相关组织评审通过并公示后，由学校向省教育厅推荐；
4.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按照竞争择优、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差额遴选，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到候选人所在学校进行考察；
5.省教育厅审核并公示后，公布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名单。

学校推荐结果和省教育厅评选结果的公示时间都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四）申报材料要求
1.《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表》；
2.学校为被推荐人拟定的分年度培养计划；
3.被推荐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高校教师资格证、专业技术职务证书的复印件；
4.反映被推荐人政治思想表现及教学科研等方面所取得成绩的有关材料，其中代表学术水平的论文（著作）复印件2篇（部），反映其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材料复印件；
5.《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情况一览表》。

被推荐人提交的实绩材料中的相关实绩内容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
二、验收检查安排
(一)验收检查对象

1.2012年确定的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2.培养期已满，因故尚未接受我厅验收检查或验收检查结论为暂缓验收的其他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但已经参加2014年度验收检查但结论为暂缓验收的不参加本次验收检查（初步人员名单见附件2）。
（二）验收检查内容:

1.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执行情况；

2.履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情况；

3.参加培养培训情况；

4.经费使用情况；

5.培养目标实现情况。
 （三）验收检查材料:

1.《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验收检查表》；

2.学校对培养对象培养情况、培养效果及个人思想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实绩的总结材料；

3.培养对象个人总结材料；

4.反映培养对象外语水平、计算机能力和培养期内取得的教学科研等方面成绩的材料；

5.《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表》和相应的培养计划、培养合同书；

6.《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验收检查一览表》。

培养对象提交的实绩材料中的相关实绩内容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
三、年度考核安排
（一）年度考核对象

2013年度确定的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二）年度考核内容

1.培养对象2014年的培养计划执行情况；

2.履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情况；

3.参加培养培训情况；

4.经费使用情况；

5.培养目标实现情况。
（三）年度考核材料

1.《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考核表》；

2.培养对象个人年度总结材料；

3.反映培养对象年度内取得的教学科研等方面成绩的主要材料；

4.原《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表》和培养计划、培养合同书；

5.《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考核一览表》。

培养对象提交的实绩材料中的相关实绩内容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
四、材料报送
（一）电子材料

为加强湖南省普通高校学术梯队人才信息化管理，所有参加推荐遴选、验收检查、年度考核人员的材料均应网上报送。网上报送的管理系统名称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学术梯队人才管理系统”，网址为http://218.76.27.11/jsc/。

请各被推荐人选和培养对象登录管理系统后，按要求分别填写培养对象推荐表或验收检查表或年度考核表（即一（四）、二（三）、三（三）规定材料的第1项），其中参加推荐遴选和年度考核的再将一（四）、三（三）规定材料的第2－4项、参加验收检查的再将二（三）规定材料的第2－5项直接上传或扫描并整合为word文档后上传，有关《一览表》（即一（四）规定材料的第5项、二（三）规定材料的第6项、三（三）规定材料的第5项）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进入管理系统直接导出后填写完善。

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登录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及初始密码均为学校代码（如湘潭大学为10530），各培养对象及推荐人选登录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及初始密码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登录管理系统提取后分发。请各被推荐人选和培养对象于6月10日24:00前在管理系统完成填报、上传。逾期填报、上传不予受理。

（二）纸质材料

所有被推荐人选和培养对象，应将一（四）、三（三）、材料中的第1－4项，二（三）规定材料中的第1－5项依序装订成册，其中提交著作的只需装订著作的封面、目录、版权页与封底复印件（著作原件另附），学校统一将个人材料和一览表（纸质材料均一式2份），于6月12日18:00前报送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714、709室（长沙市教育街11号，邮编410005），联系人：段慧兰、盛正发，联系电话：0731-84402932、84402936（兼传真）。

有关表格可直接在管理系统下载。逾期报送不予受理。

五、有关要求
做好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遴选、验收检查和年度考核工作，是健全我省高校教师成长机制，加速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优秀教师，带动全省高校人才队伍整体水平提升的重要措施。各高校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其中，推荐遴选工作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和程序实施，做到政策、条件、推荐结果三公开，增强透明度，确保推荐选拔工作顺利进行。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工作要逐一对培养对象进行，并分别提出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意见，验收检查、年度考核的情况及结论由我厅组织专家评审审定。

因故不能接受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的培养对象，由学校提交书面报告，说明情况、陈述原因，否则，将终止有关培养对象的后阶段培养，并核减下批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申报计划数。
                        
附件：

1.2015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名额分配表

2.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届满因故未参加验收检查的人员名单

3.2015年度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特殊情况人员登记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15年5月21日
附件1：
2015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名额分配表 
                                                  单位：人
	序号
	学　校　名　称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名额
	备　　注

	1
	中南大学
	9
	 

	2
	湖南大学
	9
	 

	3
	湖南师范大学
	9
	

	4
	湘潭大学
	9
	 

	5
	长沙理工大学
	8
	

	6
	湖南农业大学
	8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7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6
	 

	9
	南华大学
	7
	

	10
	湖南科技大学
	8
	 

	11
	吉首大学
	6
	 

	12
	湖南工业大学
	6
	 

	13
	湖南商学院
	4
	 

	14
	湖南理工学院
	4
	 

	15
	衡阳师范学院
	4
	 

	16
	湖南文理学院
	4
	 

	17
	湖南工程学院
	4
	 

	18
	湖南城市学院
	4
	 

	19
	邵阳学院
	4
	 

	20
	怀化学院
	4
	 

	21
	湖南科技学院
	4
	 

	22
	湘南学院
	4
	 

	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4
	 

	24
	长沙学院
	4
	 

	2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4
	 

	26
	长沙医学院
	4
	 

	27
	湖南工学院
	4
	 

	2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4
	 

	2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3
	 

	30
	湖南警察学院
	2
	 

	31
	湖南女子学院
	2
	 

	32
	长沙师范学院
	2
	 

	33
	湖南医药学院
	2
	 

	34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
	 

	35
	湖南信息学院
	2
	 

	36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
	 

	37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
	 

	38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39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40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
	

	4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
	 

	4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
	 

	43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3
	

	44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
	 

	45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3
	 

	46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3
	 

	47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3
	 

	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3
	 

	4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2
	 

	5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3
	

	51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52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2
	 

	53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2
	 

	54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2
	

	55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
	

	56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2
	

	57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2
	

	58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2
	

	59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60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
	 

	61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62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2
	

	6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
	

	64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
	

	6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
	 

	66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2
	 

	67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1
	 

	68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1
	 

	69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1
	

	70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71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
	

	72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2
	

	73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
	

	74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75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1
	

	76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1
	

	77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1
	

	78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1
	

	79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1
	

	80
	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81
	保险职业学院
	1
	

	82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2
	

	83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1
	

	84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
	1
	

	85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1
	

	86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1
	 

	87
	潇湘职业学院
	1
	 

	88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1
	 

	89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
	 

	90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1
	 

	91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1
	

	92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1
	

	93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
	

	94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1
	

	95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1
	

	96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
	

	97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1
	

	98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1
	

	99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合　　　　　计
	280
	 


附件2：

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培养期满因故未参加验收检查的人员名单

	姓 名
	学科专业
	立项年度
	     所在学校

	薄明华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1
	中南大学

	纪效波
	物理化学
	2011
	中南大学

	唐黎明
	物理学
	2011
	湖南大学

	冯  浩
	生物学
	2011
	湖南师范大学

	王美艳
	艺术学
	2011
	湖南工业大学 

	刘亮元
	光学
	2011
	怀化学院   

	肖智成
	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1
	湖南科技学院

	彭文武
	教育管理
	2011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杨小军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0
	湘潭大学(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立项)

	刘吉凤
	中医美容
	2010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黄建科
	自动控制
	201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让贤
	机械设计与制造
	2010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程旭曼
	物业管理
	2010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熊  瑛
	舞蹈学
	2009
	长沙师范学院 


附件3：

2015年度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特殊情况人员登记表
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特殊情况类型
	姓名
	专业
	立项年份
	原因说明
	调出时间及单位
	备注

	已调出教育系统或调往外省高校
	
	
	
	
	
	

	
	
	
	
	
	
	

	已调往省内

其他高校
	
	
	
	
	
	

	
	
	
	
	
	
	

	其他高校调入
	
	
	
	
	
	

	
	
	
	
	
	
	

	因故不能参加本年度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
	
	
	
	
	
	

	
	
	
	
	
	
	

	因前期暂缓验收

而需参加本年度

验收检查
	
	
	
	
	
	

	
	
	
	
	
	
	

	其他情况
	
	
	
	
	
	

	
	
	
	
	
	
	


    说明：

    1、因故不能参加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的请在原因说明栏写明具体原因；此表填好后请于5月28日前传给省教科院高教所盛正发老师，联系电话：0731-84402936，并将电子稿发至邮箱：569073454@qq.com。

2、凡按规定需参加2015年度验收检查或年度考核的培养对象（包括前期暂缓验收的）因故不能参加的，请学校出具书面报告说明具体原因，提交纸质材料时一并报送省教科院高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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